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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19〕第 21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 7月 9 日晚间直通披露的公告显示，截至披露当日，阎志

及一致行动人卓尔智能制造（武汉）有限公司持有你公司股份

30,341,749 股，持股比例为 17.56%，未来十二个月内无减持计划，并

不排除继续增持。阎志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与你公司第一大股

东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相差 1.50%，持股比例

较为接近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在问询相关股东的基础上核实说明

如下问题： 

1.请说明阎志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十二个月的具体增持计划，增持

目的是否为获得公司控制权，是否存在特殊利益安排。 

2.请说明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华

中科技大学未来十二个月的增减持计划，并结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

办法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，说明华中科技大学是否仍拥有上市公司控

制权。 

3.请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及《公司章程》的具体规定，补充说明

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更，如是，请补充说明变更所需履行的

具体程序，以及对你公司业务开展、经营业绩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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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 年 7 月 12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7 月 1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